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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工程项目 
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荆州公司）经公开招

标，确定国能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能朗新明）为长源电力荆州

热电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项目的中标方，项目中标金额为 6790.77 万元（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上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工程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

公告编号：2022-059）。 

二、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

2022 年 6 月 1 日，荆州公司与国能朗新明签署了《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

公司全厂废水综合治理改造合同》，其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.合同标的：发包人（荆州公司，下同）同意承包人（国能朗新明，下同）

提供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项目，包括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工程设计、设备材料

供货以及安装、调试和缺陷补救等服务。 

2.合同价格：人民币 6790.77 万元。 

3.付款方式：合同总价为含税价，由设计费、设备费、建筑安装工程费、调

试费等费用组成。合同项下的所有款项的支付采用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

支付。发包人的具体付款方式为：预付款为合同总价 10%；合同设计费按设计阶

段 40%、30%、17%支付至 87%；合同设备费按设备到货情况 80%、5%支付至

85%；建筑安装工程费按施工情况支付至 87%；调试费按调试情况 60%、27%支

付至 87%；设计费、设备费、建筑安装工程费、调试费质保金分别按合同总价

3%、5%、3%、3%的付款比例进行支付。 

4.交货和运输：承包人负责其所提供的合同设备的运输并承担相关运输费

用，承包人应按交货期及时组织合同设备的发运并保证货物的顺利交接。在运输

过程中如发生货物损坏和丢失时，承包人应负责与承运人及保险公司交涉，并尽

快向发包人补齐货物以满足工期需要。在运输中如发包人因承包人与承运人之间

的纠纷而受损失，发包人有权从应向承包人支付的合同价款中扣除相应款项。 



5.主要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性能保证违约责任。合同设备的技术性能应高于性能保证门槛值，但

低于性能保证值的，发包人可依据合同约定方式要求承包人承担性能保证违约责

任。 

（2）迟延交货违约责任。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迟延交货的，每迟交一周应

向发包人支付迟交合同设备价格的 4‰的违约金，不足一周按比例计算。迟延交

货达到 10 周的，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 

（3）迟延完工违约责任。项目未能按时通过初步验收的，每延迟一天承包

人应向发包人支付相当于合同总价 1%的违约金。迟延完工达到 14 天的，发包人

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要求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 1%的违约金。 

（4）承包人违反其他合同义务的，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。 

6.争议解决：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可通过友好

协商解决。友好协商解决不成的，可向发包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 

7.生效条款：本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

后生效。 

除上述条款外，该合同无其他重要条款。 

三、其他 

公司将就上述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全厂废水综合治理改造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7 日  


